鞍山市红十字会意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  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
公证情况


说       明

1.在办理公证时请携带本人申请登记表、户口本、身份证、亲属关系证明及受委托人身份证，并需要全部直系亲属到场。

2.本表一式五份，捐献人、执行人、公证处、沈阳医学院、市红十字会各一份。

3.遗体捐献者去世后，家属或执行人通知红十字会，三日内需要运抵沈阳医学院，否则遗体无法利用，医学院有权不接受，志愿者家属或执行人自行处理遗体。

4.鞍山市志愿捐献遗体、器官报名电话：0412-251617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鞍山市铁东区前进路6号

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

鞍 山 市 公 民 志 愿 捐 献 

遗 体 申 请 登 记 表

捐献人（签名）
执行人（签名）
              鞍 山 市 红 十 字 会

年     月     日

